
附件3
教学名师申报材料要求

1.常州工学院教学名师申请表（附件1），纸质稿1份，学院盖章、签字。

2.提供满足各项评选条件的支撑材料，包括教师职务资格证书，及反映推荐人选教科研水平的各项代表性材料，核心期刊论文提供收录证明。

支撑材料建议做成电子稿，并按照《信息汇总表》的填报顺序和分类，进行排版、编页。同时与《申请表》上填写内容相呼应。提供纸质稿1份。

3.申报人选提供时长至少30分钟的课堂实录视频1份，内容须真实反映申报人选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。

4.二级学院、体育教学部于12月29日前，交汇总表1份、申请表1份、支撑材料1份用材料袋封装，以上材料电子稿（以“二级学院+教师+教学名师”命名）和课堂实录视频发送邮箱jsfz@oa.czu.cn或QQ45221610。
